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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致控制权未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和第十次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终止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

该事项未实施发行，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概述 

1、公司于 2021年 7月 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和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63,157,895 股股票（含本数），发行对象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内蒙古金宇生

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控股”），同日公司与生物控股签署《关于金宇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依据《非公开发行方

案》，若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额实施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8号）。 

2、2022年 4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十次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鉴于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公司整体规划,为全面切实维护全体股

东的利益，经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分析，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事项，并与生物控股经友好协商一致签署《<关于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附



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8 号）。 

二、终止发行后公司控制权状态 

目前，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鉴于公司终止实

施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仍保持无控股股东、无

实际控制人的治理状态。 

三、控制权未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致控制权未发生变更的事项不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

情况，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则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 


